徐岭镇2023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

（2023年7月14日徐岭镇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）
镇财政负责人  钟林颐
各位代表：

根据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以及镇党委、政府重点工作安排，年初预算需作出必要调整，以更加符合实际需要。现将徐岭镇2023年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报告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预算调整的原则

（一）应保尽保。围绕中央和省、市各项决策部署，对落实积极财政政策、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等工作的急需项目和刚性项目予以应保尽保。

（二）应减尽减。打破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，按照零基预算理念，对不再开展或部分实施的非急需、非刚性项目，包括部分重点项目支出予以应减尽减。

（三）应压必压。强化预算安排同执行、审计、绩效挂钩机制，对执行进度较慢、绩效评价差、存在审计问题的项目予以应压必压。

（四）可延尽延。按照跨年度平衡机制要求，对政府投资项目，根据实施计划和年度进度情况，在安排总额不减少的前提下，适当拉长实施周期安排。

（五）该禁必禁。严格按照预算安排支出，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。严格把关公共工程建设，严禁建设“形象工程”、“政绩工程”、“面子工程”。

（六）应统尽统。强化部门预算的主体责任，统筹各类专项资金，加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，解决政策碎片化、资金分散化等情况，实现集中财力办大事。

二、预算调整方案

（一）财政收入调增2209万元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增2100万元，其中税收收入调增2025万元，非税收入调增75万元。

上级补助收入调增109万元，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调增3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调增79万元。

（二）财政支出调增2209万元

镇本级支出调增2100万元，主要用于兑现招商引资政策1555万元、中心幼儿园基础设施修建100万元、办公楼手续办理100万元、亮化工程54万元、中心敬老院综合楼加装室外电梯48万元、各村智能广播系统工程44万元、水毁应急工程43万元、多功能运动场地地面整修30万元、积存垃圾清运26万元、前洼社区服务中心25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18万元、水毁修复工程14万元、防汛隐患整治工程13万元、法律咨询服务12万元、群众文化活动10万元、秸秆节能炉配套8万元。

上级安排的转移性支出调增109万元，主要用于其他一般转移性支出30万元、义务兵优待31万元、崔广运信访案件经费48万元。

调剂使用部分项目
调剂使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150万元，用于庄岫线城区硬覆盖维修改造、新兴家园小区周边及杨树房小城镇美化绿化、杨树房村委会地面改造、小城镇至十二中路段路灯安装、黑臭水体治理等。

调剂使用疫情防控经费80万元用于设计、预算、审核、监理等委托业务费，卫生院改造、村党建经费及因工资调整等原因增加的村干部工资及人员经费。

由于我镇不具备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条件，为使“四本”预算完整，年初也将政府性基金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以提出，并将收支安排为“0”，因此本次预算调整不涉及其调整。
上述调整后，我镇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945万元（其中税收收入7870万元，非税收入75万元）,转移性收入602万元（其中上级转移性收入402万元，调入资金200万元），收入总量为8547万元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217万元，上解支出330万元，支出总量为8547万元。收支平衡。



